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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评价监测办法（试行）》的
通知

粤科区字〔2022〕104号

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委），各省级高新区管委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20〕7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粤府〔2019〕28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办法的通知》（粤府函〔2019〕239号）等文件要

求，促进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省科技厅研究制定了《广东省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评价监测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落实。

省科技厅

2022年5月19日

广东省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

发展评价监测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20〕7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粤府〔2019〕28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办法的通知》（粤府函〔2019〕239号）文件

要求，促进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根据《科技部关于印发<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通知》（国科发火

〔2021〕106号）精神，结合广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高新区是指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第三条  本办法遵循导向性、科学性、特色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一）导向性。体现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要求，引导高新区在支撑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中

发挥更大作用。

　　（二）科学性。采用科学定量指标评价，保证总量、增量、结构和效率指标相配套，力求全面、科学、公正评价高新区发展情况。

　　（三）特色性。努力做到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结合我省制造强省、推进大湾区建设等具体实际，适度增加广东特色指标，并适时进行调整。

　　（四）可操作性。与现有统计制度相衔接，尽量选用现行且符合标准的指标，确保数据统计、组织评价等规范合理。

第二章  评价指标体系

　　第四条  评价指标借鉴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我省实际，由创新能力和创业活跃度、结构优化和产业价值链、绿色发展和宜居包容性、开放创新和

国际竞争力、综合质效和持续创新力五项一级指标组成，下设50个定量指标（详见附件）。

　　第五条  省级高新区在评价年度内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重大及以上环境事件、严重违反土地和建设规划等情况，相关主管部门已认定并作出正式处理

意见的，排序直接以末位处理。

第三章  组织实施

　　第六条  省科技厅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高新区评价工作，第三方机构应对全省高新区发展情况熟悉并具备较好统计和评价分析能力。评价数据采用高新区上年度

相关数据，评价结果反映高新区上年度发展绩效。

　　第七条  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完成统计数据和材料的收集、汇总、自查工作，会同同级科技主管部门经地级以上市科技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后，报省科技厅。

　　第八条  高新区管委会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审核相关数据，严格把关，并对相关统计数据及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对数据资料弄虚作假的，省科技

厅根据情节轻重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责令整改，并对相关省级高新区评价排名作降档处理。

　　第九条  省科技厅根据第三方机构评价意见，研究提出高新区年度评价结果，并上报省政府。

第四章  评价管理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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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  对排名靠前、进步明显的高新区，省科技厅给予奖励，奖励资金由高新区统筹用于园区建设和创新发展，并在科技项目申报、创新资源布局、创新人才

引进、园区扩区调区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十一条  对连续两年排名分别在珠三角核心区、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北部生态发展区最后一位的高新区，省科技厅将依规进行警告、约谈，责令限期整改；

对整改效果不明显、不符合要求的，报请省人民政府撤销其省级高新区资格。

　　第十二条  国家高新区评价奖惩措施可参照省级高新区执行，排名以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结果为准。

　　第十三条  评价工作经费列入省科技厅部门经费预算给予保障。

　　第十四条  年度评价结果发布后，省科技厅将相关情况抄送至省委编办、省政府相关部门、各地市人民政府。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科技厅负责解释，省科技厅可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和我省高新区发展需要，对其中的评价指标适时进行调整。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原《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评价办法》（粤科高字〔2017〕93号）同时作废。

　　附件：1.广东省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评价监测指标体系

　　　　　2.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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